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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修订的背景



修 订 背 景

《海南省建设工程绿岛杯奖评选标准》DBJ 46-10-2012自2012年7月发

布实施以来，对“绿岛杯”奖评选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近几年来，

随着我省各类大型工程项目的兴建，建筑业施工技术不断创新，施工工法开

发和推广应用，以及国务院、住建部、海南省政府装配式建筑、住宅全装修

等政策出台，原《标准》中的部分内容已不能适应“绿岛杯”奖评选工作要

求。应有关单位要求，结合我省建筑业发展现状及近几年评选工作实际情况，

决定对原《标准》进行修订。



新版标准的特点



新 版 标 准 的 特 点

1、新、旧版标准均能客观反映工程的过程质量管控水平和最终质量情况。
2、新版标准更加关注工程的过程管控行为，对创优工程管理各方的过程管控提

出了更高要求，能够促进我省工程质量管控水平的提升。
3、新版标准可操作性更强，评价的维度更加全面，减少了让专家主观判断的内

容，增加了以过程数据评判的客观成分，从而使评价的结果更加客观和公平、公正。
4、新版标准对参加检查专家的要求更高，增加了专家的工作量，要求专家在检

查前要充分熟悉工程的创优申报资料，在检查过程中要仔细核查工程的相关数据，
检查总结要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客观综合评价。



修订前后的变化



修订前后内容变化情况

• 本次《建设工程“绿岛杯”奖评选标准》DBJ 46-10的修订是在2012版《建设工程绿岛杯奖评选
标准标准》DBJ 46-10-2012的基础上，参考借鉴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GB/T 50375-
2016、配套验收规范及其他省市的做法和经验，结合我省建设工程施工情况，经反复讨论、广泛征求
意见，相应增加了装配式建筑工程、综合管廊工程等内容，最终了生成2020版新《标准》。

• 全面调整了《标准》的整体结构，使结构更合理、逻辑更严谨、条理更清晰。修订后的《标准》
由原来的五章增加到七章。内容为：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施工质量管理评价、5. 房屋
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6. 市政公用工程实体质量评价、7. 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 增加了“2 术语”一章，将原《标准》的“2 基本规定”“3 评价内容”并入新《标准》“3 基
本规定”，将原《标准》“4 评价标准”的内容分别调整至新《标准》“4 施工质量管理评价”“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6 市政公用工程实体质量评价”等三章中，将原《标准》“5 工程质
量综合评价”调整为“7 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修订后 修订前 备注

分类单元 分组单元 次分组单元 分类单元 分组单元

章 节 章 节

1 总则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3.1 评价基础

2 基本规定

3 评价内容

3.2 评价体系

3.3 施工质量管理评价方法

3.4 实体质量评价方法

3.5 特色工程加分标准

4 施工质量
管理评价 4 评价标准

4.1.1 施工项目管理工作质量评价标准

4.2.1 施工项目管理工作质量评价标准

修订前后章节调整情况对比



修订后 修订前 备注
分类单元 分组单元 次分组单元 分类单元 分组单元

章 节 章 节

5 房屋建筑工程
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Ⅰ 地基与基础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4 评价标准 4.1 建筑工程质量评价
标准

Ⅱ 混凝土结构工程
Ⅲ 钢结构工程
Ⅳ 砌体结构工程
Ⅴ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分

5.3 屋面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4 装饰装修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5 安装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Ⅰ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
Ⅱ 电气工程
Ⅲ 通风与空调工程
Ⅳ 电梯工程
Ⅴ 智能建筑工程
Ⅵ 燃气工程
Ⅶ 安装工程实体质量评分

5.6 建筑节能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修订前后章节调整情况对比



修订前后章节调整情况对比
修订后 修订前 备注

分类单元 分组单元 次分组单元 分类单元 分组单元
章 节 章 节

6 市政公用工程
实体质量评价

6.1 城镇道路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Ⅰ 路基工程

4 评价标准 4.2 市政公用（路桥）工程质
量评价标准

Ⅱ 基层工程
Ⅲ 面层工程
Ⅳ 人行地道工程
Ⅴ 挡土墙工程
Ⅵ 附属构筑物工程

6.2 城市桥梁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Ⅰ 基础及下部构造工程
Ⅱ 上部构造工程
Ⅲ 桥梁总体、桥面系及附属工程

6.3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Ⅰ 管道主体结构工程实体评价标准
Ⅱ 管道附属构筑物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6.4 综合管廊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Ⅰ 地基与基础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Ⅱ 廊体混凝土主体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Ⅲ 支架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Ⅳ 电气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Ⅴ 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实体质量评价
Ⅵ 监控系统实体质量评价
Ⅶ 排水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Ⅷ 通风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Ⅸ 标识系统实体质量评价
Ⅹ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分
Ⅺ 附属设施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修订前后章节调整情况对比

修订后 修订前 备注

分类单元 分组单元 次分组单元 分类单元 分组单元

章 节 章 节

7 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7.1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5 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5.1 建筑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7.2 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5.2 市政公用（路桥）工程质量
综合评价



新标准要点解读



新标准要点解读

• 1 总则

1.0.1 为了促进我省建设工程整体质量水平的提高，统一海南省建设工程“绿
岛杯”奖评价的内容、方法和标准，依据《海南省建设工程“绿岛杯”奖评选
办法》与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
标准。



新标准要点解读

• 1  总则

1.0.2 本标准适用于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或我省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在省外承包的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包括城镇道路、城市桥梁、给水排水管道、综
合管廊等工程）参加“绿岛杯”奖评选的活动。

1.0.3 本标准总体水平高于国家建设工程质量验收规范的合格标准，相当于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GB/T 50375的优良工程质量水平。

1.0.4 海南省建设工程“绿岛杯”奖评选，除应执行本标准和《评选办法》的
各项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新标准要点解读
• 3 基本规定

3.1 评价基础

3.1.1 参评“绿岛杯”奖的建设工程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 工程应符合《评选办法》规定的评选申报条件，且已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手续。
2 工程应实施目标管理，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落实质量责任，完善控制手

段，提高质量保证能力和持续改进能力。
3 工程质量管理应加强对原材料、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和结构安全、功能

效果检验，具有完整的施工控制资料和质量验收资料。
4 工程质量验收应完善检验批的质量验收，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现

场验收检查原始记录。



新标准要点解读
• 3 基本规定

3.1 评价基础

3.1.2 参评“绿岛杯”奖的建设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应对工程结构安全、使用功
能、建筑节能和观感质量等进行综合核查。

3.1.3 参评“绿岛杯”奖的建设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应按单位工程、分部工程、
子分部工程进行。

3.1.4 参加“绿岛杯”奖评选的建设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应注重建筑信息模型
（BIM）、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等先进技术的应用。



新标准要点解读
• 3 基本规定

3.2 评价体系
3.2.1 参评“绿岛杯”奖的建设工程施工质量评价的内容如下：

1 建设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分为施工质量管理评价和实体质量评价，其评价权
重应符合表3.2.2-1、表3.2.3-1的规定；

2 施工质量管理评价包括质量保证体系、质量目标、创优策划、施工组织设
计及施工方案、管理方法、管理规模、新技术推广应用等7个评价项目；

3 实体质量评价按工程质量的特点，分为性能检测、质量记录、允许偏差、
观感质量等4个评价项目；

4 每个评价项目包括若干项具体检查内容，对每一具体检查内容按其重要性
给出分值，其判定结果分为两个档次，一档得分为100%的标准分值，二档得分
为70%的标准分值。



新标准要点解读

• 3 基本规定

3.2 评价体系

3.2.2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按民用建筑工程、
工业建筑工程分类评价；

2 根据建筑工程特点，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分为结构工程、屋面工
程、装饰装修工程、安装工程、建筑节能工程等5个部分，其中，结构工程质量
评价包括地基与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其质量评价体系如图3.2.2所示;



注：1 地下防水工程的质量评价列入地基与基础工程。
2 地基与基础工程中的基础部分的质量评价列入结构工程。
3 主体结构工程主要包括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砌体结构等工程。

图3.2.2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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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要点解读



新标准要点解读

• 3 基本规定

3.2 评价体系

3.2.2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3 每个分部工程的评价按其在整个工程中所占的工作量及重要程度给出相

应的权重，各评价权重应符合表3.2.2-1的规定；

4 每个评价项目按其在该分部工程中所占的工作量及重要程度给出相应的

项目分值，其项目分值应符合表3.2.2-2的规定；

5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得分、单位工程施工质量综合评价得分均达到85

分及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才能获得“绿岛杯”奖。



表3.2.2-1  房屋建筑工程评价权重

新标准要点解读

注：1 主体结构、安装工程有多项内容时，其权重可按实际工作量分配，但应为整数。
2 主体结构中的砌体工程若是填充墙时，最多只占10%的权重。
3 地基与基础工程中基础及地下室结构列入结构工程中评价。

单位工程评价权重k1（%） 分部工程评价权重k3（%）
施工质量管理 10 ——

实体质量 90

结构工程
地基与基础工程 10
主体结构工程 30

屋面工程 5

装饰装修工程
民用建筑 15
工业建筑 5

安装工程
民用建筑 20
工业建筑 30

建筑节能工程 10



新标准要点解读
表3.2.2-2  房屋建筑工程评价项目分值

注：用本标准各检查评分表检查评分后，将所得分换算为本表项目分值，再按规定换算为本标准表3.2.2-1的权重。

序号 评价项目
结构工程

屋面工程 装饰装修工程 安装工程 建筑节能工程
地基与基础工程 主体结构工程

1 性能检测 40 40 40 30 40 40

2 质量记录 40 30 20 20 20 30

3 允许偏差 10 20 10 10 10 10

4 观感质量 10 10 30 40 30 20

合计分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新标准要点解读

• 3 基本规定
3.2 评价体系

3.2.3 市政公用工程实体质量评价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按其专业性质分为城镇道路工程、城市桥梁工程、给

水排水管道工程、综合管廊工程等单位工程，其质量评价体系如图3.2.3所示；
2 每个单位工程按其在整个工程项目中所占工作量大小分配相应的权重值，各评价

权重应符合表3.2.3-1的规定；
3 每个评价项目按其在该分部工程、系统内所占的工作量大小及重要程度给出相应

的权重值，各评价项目的值分应符合表3.2.3-2的规定；
4 单位工程、单项工程施工质量综合评价得分达到85分及以上的市政公用工程才能

获得“绿岛杯”奖。



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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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污水处理厂、水厂、垃圾处理厂（场）等市政公用工程参照工业建筑工程进行评价；
2 地下防水工程的质量评价列入地基与基础工程；
3 地基与基础工程中的基础部分的质量评价列入结构工程。

图3.2.3  市政公用工程实体质量评价体系

新标准要点解读



新标准要点解读
表3.2.3-1  市政公用工程评价权重

注：1 城镇道路工程设有6个分部工程，城市桥梁工程设有3个分部工程，给水排水管道工程设有2个分部工程评价，综合管廊设有2个分部工程评
价。分部工程如有缺项，可按实际工作量重新分配系统权重值，但应为整数。

2 评价时宜参照合同额大小确定各单位工程权重分值s1、s2、s3、s4的比例，权重应为整数，总权重为90%，即s1+s2+s3+s4 = 90%。当单位
工程的规模满足申报条件时，可单独参加“绿岛杯”奖评选。

单项工程评价权重k1（%） 单位工程评价权重k2（%） 分部工程评价权重k3（%）
施工质量管理 10 施工质量管理 10 ——

实体质量 90

城镇道路工程 s1

路基工程 20
基层工程 20
面层工程 30
人行地道工程 10
挡土墙工程 10
附属构筑物工程 10

城市桥梁工程 s2

基础及下部构造工程 25
上部构造工程 50
桥梁总体、桥面系及附属工程 25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 s3
管道主体结构工程 70
管道附属构筑物工程 30

综合管廊工程 s4
结构工程

地基与基础工程 15
廊体混凝土主体结构工程 45

附属设施工程 40



新标准要点解读
表3.2.3-2  市政公用工程评价项目分值

注：用本标准检查评分后，将所得分值换算为本表分值，再按规定变为表3.2.3-1的权重值。

序
号 评价项目

城镇道路工程 城市桥梁工程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 综合管廊工程

路基
工程

基层
工程

面层
工程

人行地
道工程

挡土墙
工程

附属构筑
物工程

基础及下部
构造工程

上部构
造工程

桥梁总体、
桥面系及附

属工程

管道主体
结构工程

管道附属
构筑物工

程

结构工程 附属
设施
安装
工程

地基与基
础工程

廊体混凝土主
体结构工程

1 性能检测 35 35 20 25 25 25 35 25 20 35 10 40 40 40

2 质量记录 35 35 30 20 20 25 35 20 20 30 30 40 30 20

3 允许偏差 20 20 25 25 30 20 20 30 30 10 30 10 20 10

4 观感质量 10 10 25 30 25 30 10 25 30 25 30 10 10 30

合计分值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新标准要点解读
• 3 基本规定

3.3 施工质量管理评价方法

3.3.1 施工质量管理评价
方法应符合表3.3.1的规定。

表3.3.1  施工质量管理评价方法
序
号

评价
项目 评价标准 评价

等级
标准
分值

评价
方法

1 质量保
证体系

制度体系非常健全 一档 100% 检查
相关
资料

制度体系健全 二档 70%

2 质量目标
明确、切合实际、措施有效性好，实施好 一档 100%

明确、切合实际、措施有效性较好，实施较好 二档 70%

3 创优策划
项目管理规范、有项目规划、有创优计划，合同有约定，可操作性很强 一档 100%

项目管理规范、有项目规划、有创优计划，可操作性较强 二档 70%

4
施工组织
设计及施
工方案

编制审批手续齐全，可操作性好，针对性强，并认真落实 一档 100%

编制审批手续齐全，可操作性、针对性较好，并基本落实 二档 70%

5 管理方法
运用现代化管理方法和信息技术，实行目标管理 一档 100%

运用传统管理手段 二档 70%

6 管理规模

建筑工程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含）以上；市政公用工程投资规模1亿
元（含）以上 一档 100%

建筑工程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下；市政公用工程投资规模1亿元以下 二档 70%

7 新技术
推广应用

推广应用了现行建筑业10项新技术中的6项及以上 一档 100%

推广应用了现行建筑业10项新技术中的4项及以上 二档 70%



新标准要点解读

• 3 基本规定
3.4 实体质量评价方法

3.4.1 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表3.4.1的规定。

表3.4.1  性能检测评价方法

序号 评价标准 评价等级 标准分值 评价方法

1 检查项目的检测指标一次检测达到设计要求及规范规定 一档 100%
现场检测或核查性

能检测报告
2 按相关规范规定，检查项目经过处理后，其检测指标满足设计要

求及规范规定 二档 70%



新标准要点解读

• 3 基本规定
3.4 实体质量评价方法

3.4.2 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表3.4.2的规定。

表3.4.2  质量记录评价方法

序号 评价标准 评价等级 标准分值 评价方法

1

材料、设备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施工记录、施工试验记

录等资料完整、数据齐全并能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真实、有效、内容

填写正确，分类整理规范，审签手续完备

一档 100%

核查资料的项目、

数量及数据内容

2

材料、设备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施工记录、施工试验记

录等资料完整、数据齐全并能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真实、有效，分类

整理基本规范，审签手续基本完备

二档 70%



新标准要点解读
• 3 基本规定
3.4 实体质量评价方法

3.4.3 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房屋建筑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表3.4.3-1的规定。

表3.4.3-1  房屋建筑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

序号 评价标准 评价等级 标准分值 评价方法

1 检查项目90%及以上测点实测值达到本标准规定值 一档 100%
在各相关检验批中，随机抽取
5个检验批，不足5个的取全部
进行核查

2 检查项目80%及以上，但不足90%测点实测值达到本标准规定值 二档 70%



表3.4.3-2  市政公用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

新标准要点解读
• 3 基本规定
3.4 实体质量评价方法

3.4.3 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2 市政公用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表3.4.3-2的规定。

注：当允许偏差、限值两者都有时，取较低档项目的判定值。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评价等级 标准分值 评价方法

1 计数检验

检查项目当采用计数检验时，项目各测点实测值均达到本标准规定值，且有
80%及以上的测点平均实测值小于等于本标准规定值的0.8倍 一档 100%

在各相关同类检
验批或分项工程
中，随机抽取10
个检验批或分项
工程，不足10个
的取全部进行分
析计算。必要时，
可进行现场抽测

检查项目当采用计数检验时，项目各测点实测值均达到本标准规定值，且有
50%及其以上，但不足80%的测点平均实测值小于等于本标准规定值的0.8倍 二档 70%

2 双向限值项目
项目各测点实测值均能达到本标准规定值，且其中有50%及其以上测点实测值
小于等于各向限值的0.5倍 一档 100%

各测点实测值均能达到本标准规定值 二档 70%

3 单向限值项目
项目各测点实测值均能达到本标准规定值 一档 100%

凡有测点经过处理后达到本标准规定值 二档 70%



新标准要点解读

• 3 基本规定
3.4 实体质量评价方法

3.4.4 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表3.4.4的规定。

表3.4.4  观感质量评价方法

序号 评价标准 评价等级 标准分值 评价方法

1 项目检查点90%及其以上达到“好”，其余检查点达到“一般” 一档 100% 每个检查项目以随机抽取的
检查点，观察辅以必要的量
测和核查分部（子分部）工
程质量验收资料2 项目检查点“好”的达到70%及其以上，但不足90%，其余检

查点达到“一般” 二档 70%



新标准要点解读
• 3 基本规定
3.5 特色工程加分标准

3.5.1 质量评价实得总分达到85分及以上，并有下列特色的单位工程，在评选“绿岛杯”奖时，可
累加特色分，加分为权重值计算后的直接加分，加分总值不超过5分，特色工程加分按表3.5的规定执行。

表3.5.1  特色工程加分表

项次 特色工程 单位

省级 国家（部）级

实得分
小计

一等 二等 不分等级 特等 一等 二等 不分等级

标准分 实得分 标准分 实得分 标准分 实得分 标准分 实得分 标准分 实得分 标准分 实得分 标准分 实得分

1 科学技术（进步）奖 项 1.0 0.5 — — 4.0 3.0 2.0 — —

2 科技示范工程 项 — — — — — — — — — — — — 1.0

3 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项 — — — — 0.5 — — — — — — 1.0

4 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项 — — — — — — — — — — — — 1.0

5 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 项 — — — — 1.0 — — — — — — — —

6 工法 项 — — — — 0.5 — — 1.5 1.0 — —
7 优秀QC成果 项 — — — — — — — — 0.5 0.0 — —
8 优秀设计奖 项 — — — — — — — — 1.0 0.5 — —
9 发明专利 项 — — — — — — — — — — — — 1.5

10 实用新型专利 项 — — — — — — — — — — — — 0.5

11 质量、技术观摩工程 项 — — — — 0.5 — — — — — — 1.0

特色工程加分：JF =



项次 特色工程 单位 省（部）级 国家级

1 科学技术（进步）奖 项 1 3

2 科技示范工程 项 0.5 1

3 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项 0.5 1

4 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项 0.5 1

5 工法 项 0.5 1.5

6 优秀QC成果 项 — 0.5

7 发明专利 项 1.5

8 实用新型专利 项 0.5

9 优秀设计奖 项 — 1

2012年版特色工程加分

新标准要点解读



新标准要点解读

• 4 施工质量管理评价价

4.0.1 施工质量管理评价标准及评价
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3.3.1条的规定。
4.0.2 施工质量管理评分应符合表
4.0.2的规定。

表4.0.2  施工质量管理评分表

序号 评价项目 应得分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注
100% 70%

1 质量保证体系 10

2 质量目标 10

3 创优策划 10

4 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 30

5 管理方法 30

6 管理规模 5

7 新技术推广应用 5

合计得分 100 — —

评分
结果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项目施工质量管理实得分：ZG = ×100 =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实得分合计
应得分合计



施 工 组 织 设 计 编 制 内 容

《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50502-2009 《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50903-2013

1. 编制依据及说明

2. 工程概况

3. 施工部署

4. 施工进度计划

5. 施工准备与资源配置计划

6. 主要施工方案

7.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

8. 主要施工管理计划（施工保证措施）

8.1 进度管理计划（工期保证措施）

8.2 质量管理计划（质量保证措施）

8.3 安全管理计划（安全保证措施）

8.4 环境管理计划（文明施工、环境保护保证措施）

8.5 成本管理计划

8.6 其他管理计划（文物保护、季节性施工等保证措施）

1. 编制依据及说明

2. 工程概况

3. 施工总体部署

4.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

5. 施工准备

6. 施工技术方案

7 主要施工保证措施

7. 1 进度保证措施

7. 2 质量保证措施

7.3 安全管理措施

7.4 环境保护及文明施工管理措施

7.5 成本控制措施

7. 6 季节性施工保证措施

7. 7 交通组织措施

7. 8 构（建）筑物及文物保护措施

7.9 应急措施



专 项 施 工 方 案 编 制 内 容

《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50502-2009 建办质〔2018〕31号文

1. 工程概况

2. 编制依据

3. 施工安排

4. 施工进度计划

5. 施工准备与资源配置计划

6. 施工方法及工艺要求

8.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

7. 主要施工管理计划（施工保证措施）

7.1 进度管理计划（工期保证措施）

7.2 质量管理计划（质量保证措施）

7.3 安全管理计划（安全保证措施）

7.4 环境管理计划（文明施工、环境保护保证措施）

7.5 成本管理计划

7.6 其他管理计划（文物保护、季节性施工等保证措施）

1. 工程概况

2. 编制依据

3. 施工计划

4. 施工工艺技术

5. 施工安全保证措施

6. 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7. 验收要求

8. 应急处置措施

9. 计算书及相关施工图纸



新标准要点解读

•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Ⅰ 地基与基础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1 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
法应符合本标准第3.4.1条及表5.1.1-1
规定。

表5.1.1-1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法

序
号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评价方法 备注

一档 二档

1

地基承载力
检查项目的检测指标一
次检测达到设计要求及
规范规定

按相关规范规定，检查项
目经过处理后，其检测指
标满足设计要求及规范规
定

检 查 有 关
检测报告复合地基承载力

单桩承载力

桩身质量检验
一次检测结果为90%及其
以上达到I类桩，其余达
到II类桩

一次检测结果为80%及其
以上，但不足90%达到I类
桩，其余达到II类桩

核 查 桩 身
质 量 检 验
报告

2 地下渗漏水检验 无渗漏、结构表面无湿
渍

无漏水，总湿渍面积应不
大于总防水面积（包括墙、
顶、地面）的1/1000，任
意100m2防水面积不超过1
处，每处面积不大于0.1m2

核 查 地 下
渗 漏 水 检
验 记 录 ，
也 可 现 场
观察检查

3 地基沉降观测

要求进行沉降变形观测
的工程，施工期间按设
计要求设置沉降观测点，
记录完整，各观测点沉
降值符合设计要求

要求进行沉降变形观测的
工程，施工期间观测点设
置滞后或不够完整，各观
测点沉降值符合设计要求

核 查 沉 降
观测记录



新标准要点解读

•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Ⅰ 地基与基础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1-2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评分表

序号 评价项目 应得分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注
100% 70%

1

地基承载力

60
复合地基承载力

桩基单桩承载力

桩身质量检验

2 地下渗漏水检验 20

3 地基沉降观测 20

合计得分 — —

评分
结果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分值40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得分= ×40=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实得分合计
应得分合计

5.1.1 性能检测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
规定：

2 地基与基础工程性能检测评分应
符合表5.1.1-2的规定。



新标准要点解读
•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Ⅰ 地基与基础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2 质量记录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记录评价方
法应符合本标准第3.4.2条的规定。

2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记录评分应
符合表5.1.2的规定。

表5.1.2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记录评分表
序
号 评价项目 应得分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

注100% 70%

1

材料合
格证、
进场验
收记录
及复试
报告

钢筋、水泥、外加剂、混凝土拌合物等材料合
格证、进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混凝土进场
坍落度测试记录 30
预制桩合格证及进场验收记录、桩强度试验报告

防水材料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

2 施工
记录

地基处理、验槽、钎探等施工记录

30

预制桩接头施工记录
打（压）桩及试桩施工记录
灌注桩成孔、钢筋笼、混凝土灌注桩浇筑等施
工记录
防水层施工记录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 施工
试验

有关地基材料配合比试验报告
分层压实系数、桩体及桩间土干密度试验报告

40钢筋连接试验报告
混凝土试件强度评定报告
预制桩龄期及试件强度试验报告
防水材料配合比试验报告

合计得分 — —

评
分
结
果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分值40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地基与基础工程质量记录得分= ×40=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实得分合计
应得分合计



新标准要点解读
•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Ⅰ 地基与基础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3 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3.4.3条第1款及表5.1.3-1规定。

表5.1.3-1  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

序
号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评价方法 备注

一档 二档

1 天然地基标高及基槽尺寸偏差

检查项目90%及以上测点实
测值达到规范规定值

检查项目80%及以上，但不
足90%测点实测值达到规范
规定值

随机抽取5个检验批进
行核查，不足5个时全
部核查

2 复合地基桩位偏差

3 打（压）桩桩位偏差

4 灌注桩桩位偏差

5 防水卷材、塑料板搭接宽度偏差



新标准要点解读

•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Ⅰ 地基与基础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3-2  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1 天然地基与
基础工程

基底标高 -50
基槽长度、宽度 +200、-50

2 复合地基
桩位

振冲桩 ≤l00
高压喷射注浆桩 ≤0.2D
水泥土搅拌桩 ≤50
土和灰土挤密桩、水泥粉煤灰碎石
桩、夯实水泥土桩的满堂桩 ≤0.4D

3 打（压）桩
桩位

有基础梁的桩
垂直基础梁的中心线 100+0.01H
沿基础梁的中心线 150+0.01H

桩数为1～3根桩基中的桩 100
桩数为4～16根桩基中的桩 1/2桩径或边长

桩数大于16根
桩基中的桩

外边的桩 1/3桩径或边长
中间的桩 1/2桩径或边长

4 灌注桩
桩位

成孔方法
1～3根、单排桩基
垂直于中心线方向
和群桩基础的边桩

条形桩基沿中心
线方向和群桩基

础的中间桩

泥浆护壁
钻孔桩

D≤1000mm D/6，且不大于100 D/4，且不大于
150

D＞1000mm 100+0.01H 150+0.01H
套管成孔
灌注桩

D≤500mm 70 150
D＞500mm 100 150

人工挖孔桩
混凝土护壁 50 150
钢套管护壁 100 200

5 地下防水 防水卷材、塑料板搭接宽度 10

注：1  D为桩径（mm）。
2  H为施工现场地面标高与桩顶设计标高的距离（mm）。

5.1.3 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
规定：

2 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应符
合表5.1.3-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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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Ⅰ 地基与基础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3-3  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评分表

序号 评价项目 应得分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注
100% 70%

1

天然地基标高及基槽尺寸偏差

80
复合地基桩位偏差

打（压）桩桩位偏差

灌注桩桩位偏差

2 防水卷材、塑料板搭接宽度偏差 20

合计得分 — —

评分
结果

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分值10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得分= ×10=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实得分合计
应得分合计

5.1.3 允许偏差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
规定：

3 地基与基础工程允许偏差评分
应符合表5.1.3-3的规定。



新标准要点解读
•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Ⅰ 地基与基础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4 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基与基础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3.4.4条及表5.1.4-1的规定。

表5.1.4-1  地基与基础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

序
号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评价方法 检查数量

一档 二档

1 地基、复合地基 标高、表面平整、边坡
项目检查点90%
及 其 以 上 达 到
“好”，其余检
查点达到“一般”

项目检查点80%及其
以上达到“好”，
但不足90%，其余检
查点达到“一般”

观察辅以必要的
量测和核查分部
（子分部）工程
质量验收资料

不少于总
数的10%

2 桩基 桩头、桩顶标高、场地平整

3 地下防水 表面质量、细部处理（施工缝、变形缝、穿墙
管、预埋件、孔口、坑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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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Ⅰ 地基与基础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4-2  地基与基础工程观感质量评分表

序
号 评价项目 应得分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注

100% 70%

1 地基、复合地基 标高、表面平整、边坡
80

2 桩基 桩头、桩顶标高、场地平整

3 地下防水
表面质量、细部处理（施工缝、
变形缝、穿墙管、预埋件、孔
口、坑池等）

20

合计得分 — —

评
分
结
果

地基与基础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分值10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地基与基础工程观感质量得分= ×10=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实得分合计
应得分合计

5.1.4 观感质量评价方法应符合下
列规定：

2 地基与基础工程观感质量评
分应符合表5.1.4-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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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Ⅱ 混凝土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5-1  混凝土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价方法

5.1.5 混凝土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
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
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3.4.1条及表
5.1.5-1的规定；

序
号

评价
项目

评价标准
评价方法 备注

一档 二档

1
结构实
体混凝
土强度

一次检测达到
设计要求及规
范规定

按相关规范规定，结构
实体混凝土经过处理后
其强度满足设计要求及
规范规定

应按不同强度等级分别验证
检验方法宜采用同条件养护
试件强度或采用回弹、取芯
法进行检验，核查混凝土结
构子分部验收资料及实体混
凝土强度报告

2

结构实
体钢筋
保护层
厚度

一次检测合格
率达到90%及
以上，抽样检
验结果中不合
格点的最大偏
差均不应大于
本标准允许偏
差的1.5倍

一 次 检 测 合 格 率 小 于
90%，但不小于80%时
可再抽取相同数量的构
件进行检验，当按两次
抽样总和计算合格率达
到90%及以上，抽样检
验结果中不合格点的最
大偏差均不应大于本标
准允许偏差的1.5倍

核查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
程验收资料及结构实体钢
筋保护层厚度检测报告

3

结构实
体

位置与
尺寸
偏差

检验项目的合
格率为80%及
以上

当检验项目的合格率小
于80%，但不小于70%
时，可抽取相同数量的
构件进行检验；当按两
次抽样总和计算的合格
率为80%及以上

能够现场抽查的，需到现
场抽查10个以上点；不能
现场抽查的，核查混凝土
结构子分部工程资料中相
关检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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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Ⅱ 混凝土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5-2  混凝土结构工程受力钢筋保护层性能检测评价标准

5.1.5 混凝土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
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2 混凝土结构工程受力钢筋保
护层厚度性能检测评价标准符合表
5.1.5-2的规定；

构件类型 允许偏差（mm）

梁 +10，-7

板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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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Ⅱ 混凝土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5-3  混凝土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性能检测评价标准

5.1.5 混凝土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
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3  混凝土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
性能检测评价标准应符合表5.1.5-3
的规定；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测方法
现浇结构 装配式结构

柱截面尺寸 +8，-4 ±5 选取柱的一边量测柱中部、下部及其他部位，
取3点平均值

层高柱垂
直度

≤6 m 10 5
沿两个方向分别量测，取较大值

＞6 m 12 10

墙厚 +10，-5 ±4 墙向中部量测3点，取平均值；测点间距不应小
于1m

梁高、宽 +10，-5 ±5
量测一侧边跨中及两个距离支座0.1m处取3点平
均值；量测值可取腹板高度加上此处楼板的实
测厚度

板厚 +10，-5 ±5

悬挑板取距离支座0.1m处，沿宽度方向取包括
中心位置在内的随机3点取平均值；其他楼板，
在同一对角线上量测中间及距离两端各0.1m处，
取3点平均值

层高 ±10 ±5
与板厚测点相同，量测板顶至上层楼板板底净
高，层高量测值为净高与板厚之和，取3点平均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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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Ⅱ 混凝土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5-4  混凝土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分表

5.1.5 混凝土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
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4 混凝土结构工程性能检测评
分应符合表5.1.5-4的规定。

序
号 评价项目 应得

分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注

100% 70%

1 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 40

2 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 40

3 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偏差 20

合计得分 — —

评
分
结
果

混凝土结构工程性能检测项目分值40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混凝土结构工程性能检测得分= ×40=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实得分合计
应得分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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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Ⅱ 混凝土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6-1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记录评价办法

5.1.6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记录评
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记录评
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3.4.2条及表
5.1.6-1的规定；

序
号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评价方法 备注

一档 二档

1

材料合格
证、进场
验收记录
及复试报

告

钢筋、混凝土拌合物等材料合格证、进场
坍落度测试记录、进场验收记录，钢筋复
试报告，钢筋连接材料合格证及复试报告

材料合格证、
进场验收记
录及复试报
告、施工记
录及施工试
验等资料完
整，能满足
设计要求及
规范规定

材料合格证、
进场验收记
录及复试报
告、施工记
录及施工试
验等资料基
本完整，能
满足设计及
规范要求

核查资料的
项目、数量
及数据内容。
首先检查各
项质量记录
是否有，再
检查每个项
目资料能否
满足覆盖项
目内容，最
后检查资料
中的指标是
否达到规范
规定和设计
要求

预制及装配式构件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
及进场验收记录

预应力锚夹具、连接器等合格证、出厂检
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

2 施工
记录

预拌混凝土进场工作性能测试记录

混凝土施工记录

装配式结构安装施工记录

预应力筋安装、张拉及灌浆封锚施工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 施工
试验

混凝土配合比试验报告、开盘鉴定报告

混凝土试件强度试验报告及强度评定报告

钢筋连接试验报告

无粘结预应力筋防水检测记录、预应力筋
断丝检测记录

装配式构件安装连接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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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Ⅱ 混凝土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6-2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记录评分表

5.1.6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记录评
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2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记录评
分应符合表5.1.6-2的规定。

序
号 评价项目 应得分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

注100% 70%

1

材料合
格证、
进场验
收记录
及复试
报告

钢筋、混凝土拌合物等材料合格证、进场坍
落度测试记录、进场验收记录，钢筋复试报
告，钢筋连接材料合格证及复试报告

30预制及装配式构件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及
进场验收记录
预应力锚夹具、连接器等合格证、出厂检验
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及复试报告

2 施工
记录

预拌混凝土进场工作性能测试记录

30
混凝土施工记录
装配式结构安装施工记录
预应力筋安装、张拉及灌浆封锚施工记录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 施工
试验

混凝土配合比试验报告、开盘鉴定报告

40

混凝土试件强度试验报告及强度评定报告
钢筋连接试验报告
无粘结预应力筋防水检测记录、预应力筋断
丝检测记录
装配式构件安装连接检验报告

合计得分 — —

评
分
结
果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记录项目分值30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记录得分= ×30=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实得分合计
应得分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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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Ⅱ 混凝土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7-1  混凝土结构工程允许偏差评价方法

5.1.7 混凝土结构工程允许偏差评
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结构工程允许偏差评
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3.4.3条第1
款及表5.1.7-1的规定；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评价方法 备注
一档 二档

1

现浇混凝土
结构

轴线位置
检 查 项 目
90% 及 以 上
测点实测值
满足本标准
的规定

检 查 项 目
80% 及 以 上 ，
但 不 足 90%
测点实测值
满足本标准
的规定

在各相关检验批
中，随机抽取5
个检验批，不足
5个的全部进行
核查，检查各项
目实际允许偏差
的实测值能否满
足本标准规定和
设计要求

2 标高

3 全高垂直度

4 表面平整度

5

装配式混凝
土结构

轴线位置

6 标高

7 构件搁置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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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Ⅱ 混凝土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7-2  混凝土结构工程允许偏差评分表

5.1.7 混凝土结构工程允许偏差评
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2 混凝土结构工程允许偏差评
分应符合表5.1.7-2的规定。

序
号 评价项目 应得分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

注100% 70%

1

现浇
混凝
土结
构

轴线位置 墙、柱、梁8 mm
40

标高 层高±8mm，全高±30 mm
全高

垂直度
H≤300m时，H/30000+20 mm；
H＞300m时，H/10000，且≤80 mm 40

表面平整度 5 mm 20

2

装配
式混
凝土
结构

轴线位置
柱、墙8 mm

40
梁、板5 mm

标高 柱、梁、墙板、楼板底面±5 mm 40
构件搁置

长度 梁、板±8 mm 20

合计得分 — —

评
分
结
果

混凝土结构工程允许偏差项目分值20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混凝土结构工程允许偏差得分= ×20=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实得分合计
应得分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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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Ⅱ 混凝土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8-1  混凝土结构工程观感质量评价方法

5.1.8 混凝土结构工程观感质量评
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结构工程观感质量评
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第3.4.4条及表
5.1.8-1的规定；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评价方法 备注
一档 二档

1 露筋
项目检查点90%及其
以上达到“好”，
其 余 检 查 点 达 到
“一般”

项目检查点80%及其
以上达到“好”，
但不足90%，其余检
查点达到“一般”

现场随机抽查或核
查混凝土结构分部
（子分部）工程质
量验收资料，数量
不少于10%

2 蜂窝

3 孔洞

4 夹渣

5 疏松

6 裂缝

7 连接部位缺陷

8 外形缺陷

9 外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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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Ⅱ 混凝土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8-2  混凝土结构工程观感质量评分表

5.1.8 混凝土结构工程观感质量评
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2 混凝土结构工程观感质量评
分应符合表5.1.8-2的规定。

序号 评价项目 应得分
判定结果

实得分 备注
100% 70%

1 露筋 15
2 蜂窝 10
3 孔洞 10
4 夹渣 10
5 疏松 10
6 裂缝 15
7 连接部位缺陷 15
8 外形缺陷 10
9 外表缺陷 5

合计得分 — —

评
分
结
果

混凝土结构工程观感质量项目分值10分。

应得分合计：

实得分合计：

混凝土结构工程观感质量得分= ×10=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实得分合计
应得分合计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Ⅴ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17 结构工程包括地基与基础工程和主
体结构工程，主体结构工程包括混凝土结
构工程、钢结构工程、砌体结构工程等，
其各项权重分配应符合表5.1.17的规定。

新标准要点解读 表5.1.17  房屋建筑结构工程权重

序
号 工程名称 权重

1 地基与基础工程 J1 = 20%

2

主体结构工程

混凝土结构工程 J2

3 钢结构工程 J3

4 砌体结构工程 J4

注：主体结构工程中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砌体结构等工程的权
重可按实际工作量分配，但应为整数，总权重值为80%，即
j2+j3+j4 = 80%；主体结构中的砌体工程若是填充墙时，最多
只占10%的权重。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1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Ⅴ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表5.1.18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分表

5.1.18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分应按表5.1.18
计算。

注：1 主体结构有多项内容时，其权重可按实际工作量分配，但应为整
数，总权重为30%；

2 主体结构中的砌体工程若是填充墙时，最多只占10%的权重。

新标准要点解读
序
号 评价项目

地基与基础工程
主体结构工程 备

注混凝土结构工程 钢结构工程 砌体结构工程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1 性能检测 40 40 40 40

2 质量记录 40 30 30 30

3 允许偏差 10 20 20 20

4 观感质量 10 10 10 10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各部位权重值

得分 JG1= JG2= JG3 = JG4=

结构工程实体
质量评价得分 PJ= JG1+JG2+JG3=

结构工程权重
实得分 JG= PJ×（0.1+0.4）=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表中：PJ —— 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分；

JG —— 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
JG1 —— 地基与基础工程权重实得分；JG1 = 地基与基础工程实得分×j1
JG2 —— 混凝土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JG2 = 混凝土结构工程实得分×j2
JG3 —— 钢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JG3 = 钢结构工程实得分×j3
JG4 —— 砌体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JG4 = 砌体结构工程实得分×j4
j1 —— 地基与基础工程权重，其取值详见表5.1.17；
j2 —— 混凝土结构工程权重，其取值详见表5.1.17；
j3 —— 钢结构工程权重，其取值详见表5.1.17；
j4 —— 砌体结构工程权重，其取值详见表5.1.17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4  安装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Ⅶ  安装工程实体质量评分

表5.4.25  安装工程中各子分部工程权重新标准要点解读

5.4.25 安装工程应包括给水排水及供
暖工程、电气工程、通风与空调工程、
电梯工程、智能建筑工程、燃气工程等
子分部工程，各安装子分部工程权重分
配应符合表5.4.25的规定。

序号 子分部工程名称 权重k4（%）

1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 20

2 电气工程 20

3 通风与空调工程 15

4 电梯工程 15

5 智能建筑工程 15

6 燃气工程 15



•5  房屋建筑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5.4  安装工程实体质量评价

Ⅶ  安装工程实体质量评分

表5.4.26 安装工程实体质量评分表
新标准要点解读

5.4.26 安装工程实体质量评
分应符合表5.4.26的规定。

序
号 评价项目

给水排水及供
暖工程 电气工程 通风与空调

工程 电梯工程 智能建筑工程 燃气工程

备注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1 性能检测 40 40 40 40 40 40

2 质量记录 20 20 20 20 20 20

3 允许偏差 10 10 10 10 10 10

4 观感质量 30 30 30 30 30 30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各子分部工程
权重实得分 JP = DQ = TK = DT = ZN = RQ =

安装工程权重
实得分 AZ =（JP+DQ+TK+DT+ZN+RQ）×k3 =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表中：AZ —— 安装工程权重实得分；
JP ——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权重实得分；JP = 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实得分×0.2

DQ —— 电气工程权重实得分；DQ = 电气工程实得分×0.2
TK —— 通风与空调工程权重实得分；TK = 通风与空调工程实得分×0.15
DT —— 电梯工程权重实得分；DT = 电梯工程实得分×0.15
ZN —— 智能建筑工程权重实得分；ZN =智能建筑工程实得分×0.15
RQ —— 燃气工程权重实得分；RQ = 燃气工程实得分×0.15
k3 —— 分部工程评价权重，k3取值详见表3.2.2-1

当评价项目为民用建筑时，k3 = 0.20
当评价项目为工业建筑时，k3 = 0.30



•7  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7.1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表7.1.1  房屋建筑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价表

7.1.1 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价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房屋建筑单位工程质量评价应包
括项目施工质量管理、结构工程、屋面
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安装工程及建筑
节能工程等。

2 房屋建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价应
按表7.1.1计算。

新标准要点解读 序号 评价项目
结构工程 屋面工程 装饰装修工程 安装工程 建筑节能工程 备

注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1 性能检测 — — 40 30 — — 40
2 质量记录 — — 20 20 — — 30
3 允许偏差 — — 10 10 — — 10

4 观感质量 — — 30 40 — — 20
合 计 — — 100 100 — — 100

各分部工程
权重实得分 JG = WM = ZS = AZ = JN =

单位工程质量
评分

施工质量管理实得分：ZG =

实体质量实得分：ST = JG+WM+ZS+AZ+JN+JF =

单位工程质量评价实得总分：PS = ZG×0.1+ST×0.9 =

特色工程加分：JF =

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价得分：P = PS+JF =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表中：P —— 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价得分；
PS —— 单位工程质量评价实得总分；
ZG —— 施工质量管理实得分，ZG的计算详见表4.0.2；
ST —— 实体质量实得分；
JG —— 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JG的计算详见表5.1.18；

WM —— 屋面工程权重实得分；WM = 屋面工程实得分×0.05
ZS —— 装饰装修工程权重实得分；ZS = 装饰装修工程实得分×k3

AZ —— 安装工程权重实得分，AZ的计算详见表5.4.26-1；
JN —— 节能工程权重实得分；JN = 建筑节能工程实得分×0.1
JF —— 特色工程加分，JF的计算详见表表3.5.1，当JF≥5分时，取JF = 5
k3 —— 分部工程评价权重，k3取值详见表3.2.2-1

当评价项目为民用建筑时，k3 =0.15
当评价项目为工业建筑时，k3 =0.0.5



•7 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7.1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7.1.2 单项工程（群体建筑）质量评价

以单项工程（群体建筑）申报的房屋建筑工程，其结构工程实体质量评分、

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价得分分别达到85分及以上的单位工程栋数不少于总栋

数的70%，该单项工程才能获得“绿岛杯”奖。

新标准要点解读



7  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7.2  市政公用工程

质量综合评价

表7.2.1-1  城镇道路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价表

7.2.1 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
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市政公用单位工程质
量综合评价应包括项目施工
质量管理、城镇道路单位工
程、城市桥梁单位工程、给
水排水管道单位工程、综合
管廊单位工程等。

2 城镇道路单位工程质
量综合评分应按表7.2.1-1计
算。

新标准要点解读
序号 评价项目

城镇道路工程

备注路基工程 基层工程 面层工程 人行地道工程 挡土墙工程 附属构筑物工程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1 性能检测 35 35 20 25 25 25

2 质量记录 35 35 30 20 20 25

3 允许偏差 20 20 25 25 30 20

4 观感质量 10 10 25 30 25 3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各分部工程
权重实得分 DL1 = DL2 = DL2 = DL3 = DL4 = DL5 =

单位工程
质量评分

施工质量管理实得分：ZG =
实体质量实得分：ST = DL1+DL2+DL3+DL4+DL5+DL6 =
单位工程质量评价实得总分：PS = ZG×0.1+ST×0.9 =
特色工程加分：JF =
城镇道路工程综合评价得分：DL = PS+JF =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表中：DL —— 城镇道路工程质量综合评价得分；
PS —— 单位工程质量评价实得总分；
ZG —— 施工质量管理实得分，ZG的计算详见表4.0.2；
ST —— 实体质量实得分；
DL1 —— 路基工程权重实得分；DL1 =路基工程实得分×0.2
DL2 —— 基层工程权重实得分；DL2 =基层工程实得分×0.2
DL3 —— 面层工程权重实得分；DL3 =面层工程实得分×0.3
DL4 —— 人行地道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DL4 =人行地道工程实得分×0.1
DL5 —— 挡土墙工程权重实得分；DL5 =挡土墙工程实得分×0.1
DL6 —— 附属工程权重实得分；DL6 =附属构筑物工程实得分×0.1

JF —— 特色工程加分，JF的计算详见表表3.5.1，当JF≥5分时，取JF = 5



•7 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7.2 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新标准要点解读

7.2.1 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价应
符合下列规定：

3 城市桥梁单位工程质量综
合评分应按表7.2.1-2计算。

表7.2.1-2  城市桥梁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分表

序号 评价项目

城市桥梁工程

备注基础及下部构造工程 上部构造工程 桥梁总体、桥面系及
附属工程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1 性能检测 35 25 20

2 质量记录 35 20 20

3 允许偏差 20 30 30

4 观感质量 10 25 30

合计 100 100 100
各分部工程权重

实得分 QL1= QL2= QL3=

单位工程质量评分

施工质量管理实得分：ZG =
实体质量实得分：ST = QL1+QL2+QL3 =
单位工程质量评价实得总分：PS = ZG×0.1+ST×0.9 =
特色工程加分：JF =
城市桥梁工程综合评价得分：QL = PS+JF =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表中：QL —— 城市桥梁工程质量综合评价得分；
PS —— 单位工程质量评价实得总分；
ZG —— 施工质量管理实得分，ZG的计算详见表4.0.2；
ST —— 实体质量实得分；

QL1 —— 基础及下部构造工程权重实得分；QL1 =基础及下部构造工程实得分×0.25
QL2 —— 上部构造工程权重实得分；QL2 =上部构造工程实得分×0.5
QL3 —— 桥梁总体、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权重实得分；

QL3 =桥梁总体、桥面系及附属工程实得分×0.25
JF —— 特色工程加分，JF的计算详见表表3.5.1，当JF≥5分时，取JF = 5



表7.2.1-3  给水排水管道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价表

•7 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7.2 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新标准要点解读

7.2.1 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价应符合下
列规定：

4 给水排水管道单位工程质量综合
评分应按表7.2.1-3计算。

序号 评价项目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

备注管道主体结构工程 管道附属构筑物工程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1 性能检测 35 10 —

2 质量记录 30 30

3 允许偏差 10 30

4 观感质量 25 30

合计 100 100

各分部工程权重实得分 GD1 = GD2 =

单位工程质量评分

施工质量管理实得分：ZG =

实体质量实得分：ST = GD 1+ GD2 =

单位工程质量评价实得总分：PS = ZG×0.1+ST×0.9 =

特色工程加分：JF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综合评价得分：GD = PS+JF =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表中：GD ——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综合评价得分；

PS —— 单位工程质量评价实得总分；
ZG —— 施工质量管理实得分，ZG的计算详见表4.0.2；
ST —— 实体质量实得分；

GD1 —— 管道主体结构工程权重实得分；GD1 = 管道主体结构工程实得分×0.7
GD2 —— 管道附属构筑物工程权重实得分；GD2 = 管道附属构筑物工程实得分×0.3

JF —— 特色工程加分，JF的计算详见表表3.5.1，当JF≥5分时，取JF = 5



表7.2.1-4  综合管廊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价表
新标准要点解读

•7 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7.2 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7.2.1 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价应符合
下列规定：

5 综合管廊单位工程质量综合评
分应按表7.2.1-4计算。

序号 评价项目

综合管廊工程

备注结构工程 附属设施工程

应得分 实得分 应得分 实得分

1 性能检测 — — — —

2 质量记录 — — — —

3 允许偏差 — — — —

4 观感质量 — — — —

合计 100 100

各分部工程权重实得分 GL1 = GL2 =

单位工程质量评分

施工质量管理实得分：ZG =

实体质量实得分：ST = GL 1+ GL2 =

单位工程质量评价实得总分：PS = ZG×0.1+ST×0.9 =

特色工程加分：JF =

综合管廊工程综合评价得分：GL = PS+JF =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表中：GL —— 管廊工程综合评价得分；

PS —— 单位工程质量评价实得总分；
ZG —— 施工质量管理实得分，ZG的计算详见表4.0.2；
ST —— 实体质量实得分；

GL1 —— 管廊结构工程权重值实得分；GL1的计算详见表6.4.38；
GL2 —— 管廊管道工程权重值实得分；GL2的计算详见表6.4.40；
JF —— 特色工程加分，JF的计算详见表表3.5.1，当JF≥5分时，取JF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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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市政公用工程质量

综合评价

表7.2.2  单项工程质量综合评价表新标准要点解读

7.2.2 单项工程质量综合评价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项工程质量综合评分

应按表7.2.2的规定进行计算。

序
号 评价项目

城镇道路工程 城市桥梁工程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 综合管廊工程

备
注

路基工程 基层工
程 面层工程 人行地道

工程
挡土墙
工程

附属构筑
物工程

基础及下部
构造工程

上部构造
工程

桥梁总体、
桥面系及
附属工程

管道主体
结构工程

管道附属
构筑物
工程

结构工
程

附属设
施

工程

应
得
分

实
得
分

应
得
分

实
得
分

应
得
分

实
得
分

应
得
分

实
得
分

应
得
分

实
得
分

应
得
分

实
得
分

应
得
分

实
得
分

应
得
分

实
得
分

应
得
分

实
得
分

应
得
分

实
得
分

应
得
分

实
得
分

应
得
分

实
得
分

应
得
分

实
得
分

1 性能检测 35 35 20 25 25 25 35 25 20 35 10 — — — —
2 质量记录 35 35 30 20 20 25 35 20 20 30 30 — — — —
3 允许偏差 20 20 25 25 30 20 20 30 30 10 30 — — — —
4 观感质量 10 10 25 30 25 30 10 25 30 25 30 — — — —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 — —
各分部工程
权重实得分 DL1= DL2= DL3= DL4= DL5= DL6= QL1= QL2= QL3= GD1= GD2= GL1= GL2=

各单位工程
权重实得分 DL = QL = GD = GL =

单项工程质量
评分

施工质量管理实得分：ZG =
实体质量实得分：ST = DL+QL+GD+GL =
单项工程质量评价实得总分：XS = ZG×0.1+ST×0.9 =
特色工程加分：JF =
单项工程质量综合评价得分：X = XS+JF =

评价人员：

年 月 日
表中：X —— 单项工程质量综合评价得分；

XS —— 单项工程质量评价实得总分；
ZG —— 施工质量管理实得分，ZG的计算详见表4.0.2；
ST —— 实体质量实得分；
DL —— 城镇道路工程权重实实得分；DL =（DL1+DL2+DL3+DL4+DL5+DL6）×s1
QL —— 城市桥梁工程权重实得分；QL =（QL1+QL2+QL3）×s2
GD ——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权重实得分；GD =（GD1+GD2）×s3
GL —— 综合管廊工程权重实得分；GL =（GL1+GL2）×s4
JF —— 特色工程加分，JF的计算详见表表3.5.1，当JF≥5分时，取JF = 5

注：各单位工程权重值分值s1、s2、s3、s4

的比例应根据表3.2.3-1分配。



评分表格的使用




